自评报告

2023年以来，全县宣传思想文化战线在县委、县政府的坚强领导下，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精神文明建设、意识形态等工作的重要论述，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和省、市、县委工作要求，全县落实主体责任更加有力，主流思想舆论持续壮大，乡村移风易俗稳步向好，为全县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创造了良好的人文环境。
一、工作目标
2023年主要工作预期目标内容：
1.深化拓展群众性精神文明系列创建；
2.开展移风易俗工作督查，促进移风易俗常态长效；
3.广泛开展文明实践志愿服务活动；
4.抓好省委第五巡视组意识形态（移风易俗）工作专项检查反馈问题的整改工作。
5.定期提请县委常委会专题研究意识形态和移风易俗工作，举办全县意识形态业务培训班，定期分析研判意识形态领域形势。
6.严格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抓好党委（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不出现重大意识形态问题，完成上级部门的安排部署的工作和考核任务。
二、工作做法及成效
1.坚持高位推动，统筹推进文明建设。县委、县政府高度重视农村精神文明建设工作，县委书记、县长、县委副书记亲自抓，在三级干部会、半年度工作讲评会、文明创建工作部署会、推进会上多次强调此项工作。县委宣传部、县文明办下发了《2023年移风易俗工作要点》，各单位按要求制订了工作落实方案，召开了一次全体干部职工及所属单位、所辖区域负责人会，人人签订了承诺书。文件规定了婚丧喜庆事宜原则、标准、措施，完善考核机制，将移风易俗纳入了党建责任制、文明创建等各项考评体系。坚持把文明村镇创建作为推动改善农村环境面貌，提升群众文明素养，引领社会风尚的有效途径。县文明办进一步健全文明村镇、文明家庭创建的申报、考核和管理等制度，定期开展创建工作业务培训，全县文明村镇创建工作逐步规范化、制度化。通过系列创建活动的开展，在全社会营造了向善向上、尊重传统、弘扬正能量的浓厚氛围。全县共创有全国文明单位4个、全国文明村3个，省级以上文明单位、村镇、社区等13个。截至目前，我县文明村占比为62%，文明乡镇占比为62.5%，文明校园创建实现全覆盖。
2.坚持弘扬新风，大力推进移风易俗。坚持力度不减、责任不松，深入开展宣传教育、倡议引导、立规明约、监督整治，建立健全长效机制，促进良好家风、淳朴民风、文明乡风的形成。一是持续做好引导婚事新办、坚持丧事简办、倡导余事不办。通过定规矩、破陋习、树新风，强化村民自治，各行政村（社区）依法按程序建立健全“一约四会一队”群众自治组织及其章程，结合实际，界定事宜种类、宴请范围、宴请桌数、礼金标准、桌席标准、禁止事项、违约责任等内容，使其更具操作性。同时倡导各地积极开展集体送学、参军，使人情债“减负”，人情味更浓。2023年以来，劝导婚事新办800余件、丧事简办1000余件、余事不办300余件。二是持续开展“五类人员”违规人情宴专项整治。联合纪委监委出台了《全县开展“五类人员”违规人情宴专项整治》的方案，向全社会公开举报电话，对举报提供线索者进行奖励。重点查处“五类”人员操办或接受请托为他人操办，或参加非亲属操办的除婚丧以外的其他事宜，对违规人情宴一律“一案三查”，“五类”人员都签订了承诺书。联合县纪委监委、县市场监管局等单位组成专门暗访督查组，每季度不定期开展一次督查，重点查宾馆酒店、乡镇主要公路沿线和集镇等，既查违规人情宴举办者，也查参与者，强化了日常监督。三是大力推进殡葬改革。2023年，加大了对“三沿六区”整治力度，对“豪华墓”““活人墓”进行分类治理。按照省委巡视反馈的我县硬化大墓、“活人墓”整治方面问题和全市硬化大墓、“活人墓”整治“回头看”专项行动部署。我县对排查出的“活人墓”一律拆除，对硬化大墓分别采取“迁拆、埋、挡”的方式进行整治，在 2022 年整治 4031 座硬化大墓“活人墓”的基础上，2023年全县共整治违建墓葬 801 座，其中拆除“活人墓”227座，整治已葬墓 574 座，全县主干公路、铁路两侧可视范围内已整治到位。四是深入开展弘扬时代新风、培育“新风项目”、 践行“健康生活”三大文明行动。积极开展先进典型选树推介，选树了谢斌等一批新时代典型模范人物，3人获评“中国好人”，22人获评“湖南好人”，16人获评市级以上道德模范，《岳阳县“四处”着力，共筑“好人之城”》被《湖南宣传》刊发。广泛开展文明旅游、文明交通、诚信建设、文明餐桌、网络文明传播等文明实践活动，弘扬传统美德，传播正能量。切实加强对移风易俗的宣传教育引导和专项治理、考核执纪。2023年12月27日，高标准召开移风易俗工作推进会。五是加强村民自治，探索建立长效机制。进一步完善村规民约、红白理事会、“红黑榜”等制度，试点采取“积分制”+“红黑榜”+“文明积分超市”的措施，鼓励村民“争着干”，带动民风社风向上向善转变。2023年5月，配合县政协在黄沙街镇三和村再茂片、大明村山罗屋场，以及步仙镇、柏祥镇、新墙镇、荣家湾镇鹿角片等深入开展推进丧事简办助力文明创建现场工作调研走访会，为助力我县全国文明城市创建活动及探索建立推进丧事简办长效机制提供了依据。
3.坚持群众主体，持续深化文明实践。全县15个文明实践所、196个文明实践站建设均按照“五有”标准实现全覆盖。县文明实践中心和各乡镇所站充分发挥志愿服务主体和主导作用，围绕实践科学理论、宣传宣讲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帮扶弱势群体、助力乡村振兴等，组织开展文明实践活动1500余场次，募捐助学资金与物资400余万元，常态化志愿服务蔚然成风，文明实践日渐融入群众的日常生活。2023年新墙镇获评全省新时代文明实践示范所，筻口镇“农家夜话”文明实践案例获评全省文明实践经典案例，《新湘评论》刊发我县理论文章《放大文明实践效应，全力赋能乡村振兴》。
4.坚持责任引领，认真抓好问题整改。2023年认真抓好了2022年省委第五巡视组意识形态工作专项检查反馈的22个问题整改工作和2023年省委第六巡视组反馈岳阳市涉我县移风易俗和意识形态工作问题，组织召开整改工作动员会、部署会、调度会4次，开展督查4次，与省委宣传部意识形态工作处对接3次，与市委宣传部对接6次，全面完成所有问题销号。
5.坚持从严从紧，切实落实各项制度。提请县委常委会专题研究意识形态工作2次，举办全县意识形态工作业务培训班，召开全县国家安全文化领域暨意识形态领域分析研判会，对全县所有乡镇和23家县直重点单位开展1次意识形态工作专项督查，结合县委巡察组织对27个县直单位和乡镇同步开展了意识形态工作专项检查。
6.坚持提升质量，扎实推进理论工作。安排县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开展集体（含扩大）学习12次，建立了全县“第一议题”学习工作提示和基层党组织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月报告制度，开展了1次“第一议题”和党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制度落实情况专项督导，组织拍摄理论宣讲微视频《加力数字经济，推动高质量发展》，参与全市“与理有岳·新思想青年说”青年理论宣讲微视频大赛获评三等奖。
三、存在的问题及建议
2023年以来，我县在意识形态工作和移风易俗工作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还存在着一些问题。
一是部分干部对意识形态和移风易俗工作认识不足，对交办和下达任务缺乏主动性，群众的思想观念与加快发展的形势不相适应。下一步将进一步抓好已有的文化阵地建设，积极探索政府主导、群众参与、社会共建模式，结合乡村振兴战略，让主流意识形态在群众中落地生根，引领群众摒除陋习，转变思想观念，推动党的方针政策在基层落到实处。
二是县文明办人员力量不够，理教办为单人股室。基层工作人员变动频繁，业务水平不均衡，落实相关工作不够有力。下一步将加强意识形态领域干部队伍建设。全面加强结构合理、数量足够、素质较高适应宣传思想工作要求的干部队伍建设，加强工作人员业务学习，提升业务水平，定期开展业务培训，将工作进一步分解，将责任进一步细化，调动多方力量共同做好意识形态和移风易俗工作，形成党委统一领导、部门共同参与、齐抓共管的良好氛围，确保形成工作合力。
[bookmark: _GoBack]三是意识形态和移风易俗工作任务重，工作经费投入有限。下一步我们将会继续加大工作力度，督促各级，特别是镇村两级加大执行落实力度，继续深化落实意识形态主体责任，推动移风易俗工作迈进更高层次。
